重点人群（孕产妇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基本包
（市级指导2018版）
	[bookmark: _GoBack]类别
	序号
	项目
	内   涵

	基本医疗服务
	1
	全科预约诊疗
	提供专人管理、专人诊疗、预约优先就诊服务。

	
	2
	预约转诊
	根据病情需要，为签约患者提供上级大医院预约挂号及转诊等连续性服务。

	
	3
	1个标准当量门诊健康咨询（可选）
	至少免费提供一次个标准当量门诊1对1健康咨询服务。

	
	4
	中医适宜技术服务
	提供中医适宜技术服务。

	
	5
	家庭药箱用药指导
	提供常见病家庭用药指导。

	
	6
	就医路径指导
	根据病情，提供就医路径指导。

	
	7
	协助孕妇落实助产机构（可选）
	协助孕妇联系医联体内助产医院，及时掌握孕妇在助产机构的检查和分娩等信息。

	基本公共卫生及
健康管理服务
	8
	签约“四个一”服务
	建立1份健康档案并及时更新维护，签订1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，发放1个联系卡/表/手册，定期推送1条短信/微信。

	
	9
	孕早期管理
	1.进行孕早期健康教育和指导；
2.建立《母子健康手册》；
3.孕妇健康状况评估；
4.开展孕早期生活 方式、心理和营养保健指导；
5.对具有妊娠危险因素和可能有妊娠禁忌症或严重并发症的孕妇，及时转诊到上级医疗机构，并在2周内随访转诊结果。

	
	10
	孕中期、晚期管理
	督促孕妇到助产机构进行产前检查和随访。

	
	11
	产后访视
	产妇出院后1周内到产妇家中进行产后访视，进行产褥期健康管理。

	
	12
	产后42天健康检查
	1.正常产妇做产后健康检查，异常产妇到原分娩医疗卫生机构检查；
2.对产妇恢复情况进行评估；
3.对产妇应进行心理保健、性保健与避孕、预防生殖道感染、纯母乳喂养6个月、产妇和婴幼营养等方面的指导。

	
	13
	健康监测
	定期在健康小屋享受血压、血糖、身体成分分析、身高体重、心电图项目自测等服务。

	
	14
	健康咨询服务
	通过电话、微信等方式，为签约居民提供健康咨询服务。

	
	15
	健康信息送达
	通过微信、短信、APP等信息化手段，定期发送随访提醒服务或个性化健康教育信息（每年不少于4次）。

	
	16
	开展健康教育
	组织参加健康教育活动、发放健康教育资料等。


注：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（第三版）有关要求执行。

